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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報編審出版辦法 

108.05.16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05.11  11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 

 

第 1條 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並便利論文發表、出版，特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本校設學報編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審會），負責學報編輯方針之擬定，

稿件之徵集、審查及印行等有關事宜。 

第 3條 編審會置委員若干人，由學術副校長、教學發展處處長及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學部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各學術領域助

理教授以上之教師遴聘之。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編審會以學術

副校長為主任委員兼總編輯，並由教學發展處負責稿件徵集、送審及學

報出版事宜。 

第 4條 編審會視需要召開會議。會議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5條 本學報全年徵稿，採隨到隨審制，於每年校慶時出刊，惟得視論文稿件

之多寡酌予調整。投稿者須於投稿前，確認符合學術規範，文責自負。

若涉及造假、抄襲他人或作者本身之論著，或有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形

者，本刊不予刊登；如文章已刊登，則公告撤稿。 

第 6條 學報各稿件由相關領域編審委員推薦四位校外學術領域相當之審查委

員人選，陳請主任委員圈選其中二位為審查委員，稿件採雙向匿名審

查，審查委員應提出審查意見，通過審查者，始得刊登。 

第 7條 審查結果評定： 

一、學報論文審查結果分為四個等級： 

（一）推薦刊登。 

（二）修正後直接刊登。 

（三）修正後複審。 

（四）不推薦刊登。 

二、處理方式： 

第一位 

審查委員 

第二位 

審查委員 

推薦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複審 不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複審 第三位審查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複審 第三位審查 

修正後複審 修正後複審 修正後複審 修正後複審 退件 

不推薦刊登 第三位審查 第三位審查 退件 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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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後複審以一次為原則，論文稿件經原審查委員審稿後須判定為

推薦刊登或不推薦刊登。 

四、論文若送第三位審查，則第三位審查委員審稿後須判定為推薦刊登、

修正後刊登或不推薦刊登。 

第 8條 各稿件經決定刊登者，其著作權仍歸著作權人所有，其出版權則歸本校

所有，非經過本校同意，不得另行發表或出版，但著作人與本校另有約

定者不在此限。 

第 9條 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載一篇論文稿件為原則，惟如投稿有二篇，其中一

篇非第一作者時，則不在此限。 

第 10條 論文獲學報刊登之作者，由本校致贈論文抽印本二十份，不另致稿酬。 

第 11條 學報出版之審稿費、印刷費及相關費用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或本校年度預算支應。 

第 12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13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